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

污染物及噪音检测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污染物检测技术服务采购，服务范围涵盖医院锅炉大气污染物、污水处理站污水、污水处理站周界无组织废气及医院环境噪音的检测，要求检测机构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法规、标准及医院排污许可证核定要求开展检测工作，出具具备CMA计量认证资质的检测报告，为医院污染物排放合规管理、环保工作推进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二、服务项目及核心要求

（一）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技术服务：按排污许可证要求完成检测，出具加盖CMA资质的检测报告；

（二）医院污水处理站污水检测技术服务：按排污许可证要求完成检测，出具加盖CMA资质的检测报告；

（三）污水处理站周界无组织废气检测技术服务：按排污许可证要求完成检测，出具加盖CMA资质的检测报告；

（四）医院环境噪音检测技术服务：按排污许可证要求完成检测，出具加盖CMA资质的检测报告。

（五）所有检测工作需严格遵循国家最新环保法规、标准及排污许可证核定要求，若相关法规、标准更新，检测项目、频次、方法等需同步调整，确保检测工作的合规性、时效性。

三、详细服务内容及技术规范

（一）锅炉大气污染物检测

1.检测项目：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林格曼黑度；检测项目将根据国家最新法规、标准及主管部门要求动态调整。

2.执行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火力发电及锅炉》(HJ820-2017)。

3.检测点位：门急诊及业务大楼4个点位。

4.检测频次：氮氧化物每月检测1次，颗粒物、二氧化硫、林格曼黑度等每季度检测1次。

（二）污水处理站污水检测

1.执行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16），检测内容、频次严格遵循该标准及排污许可证核定要求。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污水检测项目内容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备注

	1
	化学需氧量（COD）
	周
	济慈分部每周采样，本部每季度采样

	2
	悬浮物（SS）
	周
	

	3
	总余氯
	季度
	

	4
	PH
	季度
	

	5
	生化需氧量（BOD）
	季度
	

	6
	氨氮
	季度
	

	7
	动植物油
	季度
	

	8
	石油类
	季度
	

	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季度
	

	10
	色度
	季度
	

	11
	挥发酚
	季度
	

	12
	总氰化物
	季度
	

	13
	总汞
	季度
	

	14
	总铬
	季度
	

	15
	总镉
	季度
	

	16
	总砷
	季度
	

	17
	总银
	季度
	

	18
	总铅
	季度
	

	19
	总α
	季度
	

	20
	总β
	季度
	

	21
	六价铬
	季度
	

	22
	沙门氏菌
	季度
	

	23
	志贺氏菌
	半年
	

	24
	粪大肠菌群数
	每月
	

	25
	结核杆菌
	半年
	


（三）污水处理站周界无组织废气检测。

1.检测项目：硫化氢、臭气浓度、氨气、氯气、甲烷；检测项目将根据国家最新法规、标准及主管部门要求动态调整。

2.检测要求：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核定点位、频次及国家现行废气检测相关标准执行。

（四）医院环境噪音检测。

1.检测项目：按排污许可证规范核定的噪音检测相关项目执行。

2.检测点位：医院本部、济慈医疗部。

3.检测频次：每季度检测1次，每年累计检测4次。

四、服务商资质及能力要求

（一）服务商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内包含本项目相关的污染物检测服务内容；

（二）服务商须取得国家计量认证CMA资质，且资质认证范围包含本项目所有检测项目（锅炉大气污染物、医院污水、无组织废气、环境噪音），资质在有效期内；

（三）服务商须具备完成本项目检测工作的专业技术能力，拥有符合标准要求的检测设备、专业技术人员，技术人员须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及检测实操能力；

（四）服务商须具备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能按照采购方要求按时完成采样、检测工作，及时出具检测报告，并配合采购方完成环保主管部门的核查、验收等相关工作；

（五）服务商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无因检测结果失实、服务质量问题被环保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五、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三年，实行一年一签，经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1.污水在线监测对比检测服务、污水处理站周界无组织废气检测服务、污水检测技术服务均自2026年7月13日起-2029年7月12日止。

2.排污噪音检测服务自2026年11月30日起-2029年7月12日止。

3.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污染物及噪音检测服务年度考核表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污染物及噪音检测服务年度考核表
考核年度：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年____月____日

服务单位：________________考核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考核分
	扣分说明

	一、检测执行规范
	30
	1.按标准、点位、频次完成全部检测
	全部达标得12分；1项不达标扣2分
	
	

	
	
	2.采样规范、样品具有代表性
	规范得6分；不规范酌情扣分
	
	

	
	
	3.法规/标准更新及时调整方案
	及时调整得6分；未调整不得分
	
	

	
	
	4.无伪造、篡改检测数据行为
	无违规得6分；违规此项0分
	
	

	二、报告质量
	25
	1.报告内容完整、规范、数据准确
	完整准确得13分；缺项/错误扣1-3分
	
	

	
	
	2.加盖CMA印章有效、齐全
	印章规范得6分；缺章/错章不得分
	
	

	
	
	3.纸质+电子版按要求提交
	齐全得6分；缺1项扣2分
	
	

	三、报告出具及时性
	20
	1.在约定时限内完成报告出具
	按时得10分；逾期1次扣2分
	
	

	
	
	2.紧急任务/补测报告按时交付
	按时交付得6分；拖延酌情扣分
	
	

	
	
	3.报告反馈修改及时完成
	及时修改得4分；超期扣1-4分
	
	

	四、服务配合与现场管理
	15
	1.遵守医院管理、不影响医疗秩序
	遵守得5分；投诉1次扣2分
	
	

	
	
	2.配合环保核查、验收、资料提供
	积极配合得5分；不配合酌情扣分
	
	

	
	
	3.现场安全防护、环境卫生到位
	到位得5分；不到位酌情扣分
	
	

	五、档案管理
	10
	1.原始记录、报告底稿完整可查
	完整得5分；缺失不得分
	
	

	
	
	2.档案保存符合国家规定期限
	符合得5分；不符合不得分
	
	

	六、附加评价
	±10
	加分：主动优化、提前完成、获主管认可
	最高+5分
	
	

	
	
	扣分：逾期、投诉、整改不到位
	最高-10分
	
	

	合计
	100
	
	
	
	


考核结论，总分：________分。
考核等级：□合格（≥85分）□不合格（＜85分）□整改复核
续签意见：□同意续签□不予续签□限期整改至______
签字确认
业主单位（盖章）：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

服务单位（盖章）：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
六、其他要求

（一）服务商须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检测规范开展采样、检测工作，确保采样的代表性、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严禁伪造、篡改检测数据；

（二）检测工作完成后，服务商须在约定时限内出具加盖CMA资质印章的正式检测报告，报告内容完整、规范，包含检测点位、检测时间、检测方法、检测数据、评价结论等核心信息，按采购方要求提供报告纸质版及电子版；

（三）服务商在采样、检测过程中，须遵守医院的各项管理规定，做好现场安全防护、环境卫生保护等工作，避免对医院正常医疗秩序造成影响；

（四）若国家环保法规、标准及医院排污许可证内容发生调整，服务商须无条件配合采购方调整检测方案，相关费用按合同约定执行；

（五）服务商须建立完善的检测档案管理制度，对本项目的采样记录、检测原始数据、报告底稿等资料进行妥善保存，保存期限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采购方有权查阅、复制相关档案资料。

